

[bookmark: _GoBack]吉忽伦图苏木、五当召镇，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景区）管委会，区直、驻区各部门、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包头市石拐区人民政府行政应诉工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月20日



包头市石拐区人民政府行政应诉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石拐区人民政府在行政诉讼活动中的应诉工作，提高行政应诉水平，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应诉规定》(224号政府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指导意见(试行)》(内依法治区办发〔2020〕4号)的规定以及《包头市人民政府行政应诉工作办法》（包府发〔2020〕28号）并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应诉工作。
第三条  各苏木、镇政府、街道办、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应当依据各自职责，按照“谁主管(作出)、谁负责、谁应诉”的原则，具体承办以本单位为被告和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涉及本单位的行政应诉工作，并承担相关举证及出庭应诉责任。区司法局要做好应诉的沟通协调、业务指导和法律服务工作。
未经行政复议并以区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按照以下办法确定应诉事务承办单位：
（一）由行政行为主管(作出)单位作为应诉事务承办单位；
（二）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由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单位作为应诉事务承办单位；
（三）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单位作为应诉事务承办单位；
（四）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单位作为应诉事务承办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本级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原行政行为主管(作出)单位作为行政行为部分的应诉事务承办单位，区司法局作为复议部分的应诉事务承办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本级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区司法局负责行政应诉工作。
第四条  区政府办公室收到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应诉通知书后，应于2日内呈送涉诉行为主管(作出)单位的政府办副主任、主任、分管副区长审签，较大事项呈送常务副区长审签，重大事项呈送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审签，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审签后，由区政府办公室转涉诉行为主管(作出)单位和区司法局办理。
第五条  涉诉行为主管(作出)单位和区司法局收到区人民政府审签意见及应诉通知书后，应按照本办法第三条规定办理。
第六条  应诉承办单位在收到应诉通知书之日起，应当积极履行应诉职责，及时准备答辩材料，制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由区司法局对应诉承办单位材料及手续是否齐备进行形式审核并报请区政府加盖区人民政府公章。区司法局准备区人民政府复议部分的答辩材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书。
答辩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答辩状（代拟稿）；
（二）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及相应证据；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代理事项、代理权限等内容。
第七条  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含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无效、变更、责令履行职责、履行给付义务或者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机关败诉判决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诉承办单位应当在败诉法律文书生效后30日内、向区人民政府提交败诉分析报告，并抄送区司法局。
败诉分析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案情；
（二）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
（三）有关的工作建议、意见及整改落实措施；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八条  应诉承办单位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不服，并要求上诉的，应当在收到判决书或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将上诉意见报送区人民政府。
经区人民政府审议决定上诉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诉事务承办单位应当在法定上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九条 原告或者相关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一审应诉承办单位应当作为上诉案件的应诉承办单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做好上诉案件的应诉工作。
第十条 应诉承办单位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或者裁定有错误的，应当报请区人民政府同意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向区人民政府发送的司法建议、检察建设，区人民政府应指定相关部门拟定答复意见，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反馈。
第十二条  行政诉讼案件终结后，应诉事务承办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立卷归档。
第十三条  以人民政府为被告的下列应诉案件，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或分管负责人和法制机构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
（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区人民政府败诉，二审开庭审理的案件；
（二）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或分管负责人在一审中未出庭应诉，但认为二审有必要出庭应诉的案件；
（三）人民法院书面建议，区人民政府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出庭的案件；
（四）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社会关注度高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
（五）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
（六）行政赔偿数额较大的案件；
（七）社会影响较大、案情复杂或者对区人民政府执法活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八）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出庭，更有利于化解争议的案件。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积极履行行政应诉职责，主动参与庭审发言，配合人民法院查明案情，积极协助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调解工作，促进案件案结事了。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敦促本机关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真研究落实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
第十六条  除第十三条规定的应诉案件外，应诉承办单位负责人原则上应出庭应诉，承办单位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可另行委托应诉承办单位一至二名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工作人员和公职律师、法律顾问等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向人民法院提交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书面文件，但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参加诉讼。
第十七条  诉讼代理人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通知准时参加诉讼活动，确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出庭的，应当提前告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理由，同时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代理人必须严格履行职责，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委托权限范围内进行诉讼活动，及时向区人民政府书面报告诉讼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第十八条  应诉承办单位应当合理安排行政应诉工作人员的行政应诉工作，并对工作经费、必要装备、车辆使用等提供保障。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已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考核体系，同时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内容，按照规定报送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接受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级人民政府监督。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区司法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